2005青商盃全國大學院校辯論比賽辦法

壹、主旨：

ㄧ、推廣辯論比賽活動，訓練資料分析和吸收新知的組織能力與應對禮儀、培養學生的
團隊精神及辨別是非、包容不同立場與意見的民主風度。

二、提供全國大學院校師生及社會大眾相互觀摩、切磋辯論技巧之聯誼機會。

三、針對休戚與共的重大民生建設及民主法治議題進行研討，提昇青年學子對公共政策
的關懷與建言能力，造就未來的意見領袖。
貳、指導單位：

     教育部、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參、主辦單位：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網址:www.taiwanjc.org.tw)
肆、承辦單位：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奧瑞岡委員會(網址:www.taiwanjc.org.tw)
伍、協辦單位：
高雄市巨港國際青年商會、大崗山國際青年商會.高雄市辯論學會、台灣辯論學會
陸、參加資格︰
1.參加單位資格：全國各文武大學院校參加，每校以壹隊為限。

2.參加人員資格：大學院校在學學生（研究生除外）均可參加。

3.參加名額限制：全國以24隊為限，依報名並完成繳交保證金為優先順序（以郵戳或匯款記錄為憑）。
捌、隊員人數︰
每隊隊員三至十人，另設領隊一人(得由隊員兼任或代理)及指導老師。隊員名單經第二次領裁會議核定後，不得更改（請特別注意）。

玖、辯題︰   

一、初賽、決賽辯題：我國公民權應調降至18歲／定義：無

二、複賽辯題：我國應建立全民指紋檔案／定義：無

拾、比賽日期︰
中華民國94年12月24日(星期六)、25日(星期日)共2天
拾壹、比賽地點︰
中華電信高雄訓練所(高雄縣仁武鄉赤山村澄清巷36號／電話：07-3444343、3444296)   

拾貳、比賽方式︰
 採改良式奧瑞岡〔三三三〕制。初賽採分組循環制；複、決賽採單淘汰制。

拾參、裁判制度
一、裁判由承辦單位負責邀請。
     二、未經大會認可者，不得擔任裁判或代理裁判職務。

     三、裁判須於比賽時依裁判須知填寫評分表及論點單，每場比賽結束時由主席指定至少
兩位裁判就該場比賽進行講評（但每位裁判講評請勿超過5分鐘，超過5分30秒
後，計時人員將按鈴提醒，之後每30秒按鈴一次）。
拾肆、評判標準︰
     一、比賽評分︰
        （一）各隊得分應就個人成績與團體成績分別評定。

        （二）個人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申論、質詢、答辯三部份。
        （三）團體成績以三百五十分為滿分，其中包含三位個人成績和結辯成績與整體架
構成績。

        （四）裁判於評分結束，由計分員核算成績後，應立即於評分表上依兩隊之得分判
決勝負。

        （五）每位裁判均不得為平手之判決，若某張評分單出現雙方總分相同之情況，則
由得到整體架構分數之一方獲勝。  

 二、比賽由裁判於各項目給定分數後，交由計分員核算成績，每位裁判所評之團體總成績較高者為該隊之勝票，該場比賽之勝票數較高者為該場勝隊。

 三、若遇雙方勝票數相同時，以全體裁判給定之團體總分總和較高者為勝隊，若總和相
同則依序比較結辯、質詢、申論、答辯之總分，較高者為勝隊；若各項成績又相同
時，則抽籤決定勝負。

     四、分組循環賽中若出現

（一）兩隊勝場數相同時，比較該兩隊相對勝負

        （二）若有三隊以上勝場數相同時，則比較勝票數之總和，再相同則比較「獲得論點架構之評分單」張數總和，又相同時再比較所獲得之論點架構分數總和。

  （三）再相同時則比較相對總分，若再相同，則比照上列第二、第三款之規定辦理。

拾伍、報名方式︰
1、 自即日起至民國94年12月9日止，請將保證金新台幣3000元，以匯款或轉帳方
式匯至戶名：【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寶華銀行台北分行(代號:810)) 帳號：
【003-004-28174-1】，並將收據影印，本註明學校名稱及青商盃大學院校辯論比賽，
傳真至02-25460149連同報名表及選手學生證影印本以掛號逕寄或親自面交或傳真
至(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電話：02-27128960轉17／傳真：02-25460149
如報名隊數超過限額，未取得參賽資格者之保證金將無息退還。
二、保證金保證事項：

（一）各隊將依主辦單位安排全員出席並由辯士個別親自簽到，參加開、閉幕典禮
及觀摩冠亞軍決賽，並準時出賽，絕不棄權。未出席之隊員不得領取比賽所
得獎項之獎狀或最佳辯士之獎狀、獎金。

（二）比賽期間如依前項規定，保證金將於閉幕典禮結束後無息退還。  

拾陸、領隊暨裁判聯席會議：
     （壹）第一次領裁會議

 一、時間：民國94年12月10日(星期六)下午2時     
 二、地點：高雄市巨港國際青年商會會館(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89號5F-3)
          電話：07-2865662  傳真：07-2861397 

      三、屆時決定初賽組別場次及正、反方等項目。未出席者對會議決定事項不得異議，其比賽場次及組別由主辦單位派員代抽。

      四、未繳納保證金之隊伍不得參加領裁會議，亦不得參與抽籤及比賽。

     （貳）第二次領裁會議：

            一、時間：民國94年12月23日(星期五)下午7時

二、地點：中華電信高雄訓練所(高雄縣仁武鄉赤山村澄清巷36號)               

     二、宣佈比賽注意事項並受理隊員名單更正事宜(所有選手均須攜帶學生證正本以備核對）。隊員名單經第二次領裁會議核定後，不得更改（請特別注意）。 

拾柒、獎勵方法:  (主辦單位得視預算及參加隊伍之多寡增減獎項)

  （一）團體獎：錄取冠、亞、季、殿軍各1隊。
            冠  軍：獎盃一座，獎金新台幣伍萬元整，每位選手獎狀乙紙。

            亞  軍：獎盃一座，獎金新台幣參萬元整，每位選手獎狀乙紙。

            季  軍：獎盃一座，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每位選手獎狀乙紙。

            殿  軍：獎盃一座，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每位選手獎狀乙紙。

  　  （二） 個人獎：於參賽之隊伍取優良辯士8人，各頒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貳仟元整。

                    若報名參賽之辯士未親自個別簽到且未全程參加開、閉幕典禮、全程觀摩冠亞軍決賽，則不頒給獎狀或最佳辯士之獎項。          

拾捌、食宿：

一、活動期間之所有膳食均由參賽隊伍自理（得向承辦單位登記代訂便當），宿舍均為2張單人床之套房。
※12月24.25兩日午餐如需代訂，早餐在前一天18:00前登記，午餐需在當日09:00前登記：晚餐需在當日16:00前登記，逾時恕不受理

二、所有隊伍如須住宿，請於12月10日第一次領裁會議前逕向高雄市巨港國際青年商會登記並完成住宿費繳交手續(當日現金繳交可，亦可匯款，戶名帳號同保證金之帳號及戶名，請與保證金分開繳交或匯款，並傳真註明學校名稱及住宿費)住宿地點暫定於中華電信高雄訓練所宿舍（兩人一間，每人每天350元）。(逾期恕不受理)
三、各隊住宿之選手請94年12月23日（星期五）下午3：00至6：00於住宿地點報
到。    

拾玖、附  則 :
    一、競賽時間配當表於第一次領隊暨裁判聯席會議後決定之。
    二、大會得於比賽中全程錄音、錄影及照像，版權及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訂後公佈施行之。

  四、若有其他疑問請洽：

      1.大會裁判長：      王培康   行動電話：0932-325186

2.奧瑞岡委員會主委：林演璋   行動電話：0937-334115 

3.協辦分會總幹事：  蔡勝桐   行動電話：0932-864912






























